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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网下统筹管理 统一标准、统一尺度

全国“扫黄打非”办开展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
天津：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严打“套路贷” 鼓励举报非法放贷线索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河南省通信管理局

获悉， 河南省防范打击通信信

息诈骗不良信用电话用户管理

系统日前上线运行， 将有效防

范打击非法贩卡、 倒卡等黑色

产业链， 从源头打击治理通信

信息诈骗活动。

该系统主要具有以下功

能： 通过采集省、 市公安部门

办理的涉嫌通信信息诈骗的案

件相关数据， 形成全省通信信

息诈骗电话用户不良信用库。

对通信信息诈骗不良信用电话

用户实行分级动态管理， 管理

系统嵌入至省各基础电信企业

业务支撑系统， 实现不良信用

三级管理， 数据实时更新、 共享

联动。 实现在线核验， 用户在全

省各基础电信企业营业网点办理

新入网业务时， 须通过管理系统

核验不良信用记录情况， 对纳入

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 在生效期

内不予办理相关新入网业务。

据介绍， 去年 11 月， 河南

省通信管理局启动省防范打击通

信信息诈骗不良信用电话用户管

理系统建设， 今年 3月完成系统

建设任务， 4 月初正式上线运

行。 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系统的投用将进一步完

善河南省电话用户信用体系建

设， 纵深推进防范打击通信信息

诈骗工作，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

□据新华社报道

插手工程建设等事项， 帮

助亲属等承揽项目， 自己从中

拿到几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

的“好处费” ……近日， 湖南

省衡阳市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

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职务影响

“提篮子” 谋私利的典型案例。

其中， 原衡阳市农业委员

会 （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副

主任颜桥生担任衡阳县委常

委、 副县长期间， 在联胜路融

资项目、 清江中路东侧 2 号地

块融资开发项目中， 利用职务

便利， 通过提高保证金门槛等

方式， 帮助包括其弟弟在内的

他人获得项目开发权。 颜桥生

在这两个项目中分别非法获利

2100万元和 1060万元。

衡阳市下辖的耒阳市经开

区原主任、 原党工委副书记谷

文仕明知谭某某无工程施工公司

及相关资质， 仍为其承揽项目提

供帮助， 让其挂靠或推荐的公司

顺利中标， 并在项目施工、 工程

款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 收受谭

某某 150万元。 明知刘某无建筑

类企业相关资质， 仍同意并指定

由其违法挂靠的公司承揽耒阳市

电子商务孵化园项目， 收受刘某

32万元。

邹爱民担任衡阳祁东县副县

长、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期

间， 为祁东旭东水泥有限公司在

企业改制、 土地变性、 发放淘汰

落后产能政府奖励资金等方面提

供帮助， 收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唐

某某 145.2 万余元； 担任衡阳市

卫生局副局长、 局长、 市卫计委

主任期间， 为多家医院在设置、

验收、 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等方面提供帮助， 收受现金共计

31.5万元。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昨从全国扫黑办获悉， 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 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实

施“软暴力” 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

意见， 明确依法惩处采用“软暴力”

实施的犯罪。

意见指出， “软暴力” 是指行

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

响， 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

扰、 纠缠、 哄闹、 聚众造势等， 足

以使他人产生恐惧、 恐慌进而形成

心理强制， 或者足以影响、 限制人

身自由、 危及人身财产安全， 影响

正常生活、 工作、 生产、 经营的违

法犯罪手段。

根据意见， “软暴力” 违法犯罪

手段通常的表现形式有： 侵犯人身权

利、 民主权利、 财产权利的手段， 包

括但不限于跟踪贴靠、 扬言传播疾

病、 揭发隐私、 恶意举报、 诬告陷

害、 破坏、 霸占财物等； 扰乱正常生

活、 工作、 生产、 经营秩序的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破

坏生活设施、 设置生活障碍、 贴报喷

字、 拉挂横幅、 燃放鞭炮、 播放哀

乐、 摆放花圈、 泼洒污物、 断水断

电、 堵门阻工， 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

员、 派驻人员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

地控制厂房、 办公区、 经营场所等；

扰乱社会秩序的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

摆场架势示威、 聚众哄闹滋扰、 拦路

闹事等； 其他符合意见规定的“软暴

力” 手段。

意见指出， 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

的债务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 雇佣、

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 手段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 或

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寻衅滋事， 构

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寻衅滋事罪的，

对雇佣者、 指使者， 一般应当以共同

犯罪中的主犯论处； 因本人及近亲属

合法债务、 婚恋、 家庭、 邻里纠纷等

民间矛盾而雇佣、 指使， 没有造成严

重后果的， 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但

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

仍继续实施的除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

表示， 意见及时有力回应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的打击重点、 难点， 为

“软暴力” 刑事案件的处置提供了精

准、 细密的工具清单， 同时也坚持了

法治底线， 在界定“软暴力” 的法律

性质、 表现形式等方面， 实现了“打

早打小” 的防治策略与“打准打实”

的司法策略之间的有机结合。

□据新华社报道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昨通报，

为严厉打击传播低俗信息行为， 营造

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环境， 将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此次专项行动于今年 4 月启动，

将持续开展 8个月， 综合运用行政管

理、 行业规范、道德约束等多种手段，

重点清理网络传播淫秽色情和夹杂淫

秽色情信息内容；以“性”为卖点，不适

合传播的内容； 宣扬违背正确婚恋观

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网络恶搞、调

侃等迎合低级趣味的内容；宣扬暴力、

血腥、恐怖、 残酷的内容等。

全国“扫黄打非” 办要求各地

“扫黄打非” 办充分发挥指导、 督办

作用， 组织协调网信、 工信、 公安、

文化和旅游、 市场监管、 广播电视等

“扫黄打非” 部门， 重点排查网络文

学、 直播、 短视频、 网络游戏、 微

博、 微信等平台， 清理网络文学作品

存量， 对内容格调低俗的要及时下架

下线， 对价值导向出现偏差， 含有法

律法规禁止内容的予以查处； 严厉打

击利用低俗猎奇内容等手段吸引流量

的直播； 督促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

应用商店不得为无资质的网络直播平

台提供接入、 分发服务； 坚决清理恶

趣味、 传播错误价值观念的短视频；

严肃查处以打“擦边球” 为噱头、 通

过低俗手段营销的网络游戏； 严厉打

击利用微信公众号、 微博、 贴吧、 论

坛等渠道引流低俗内容行为； 大力整

治登载低俗弹窗广告的网站和传播低

俗弹窗广告的广告联盟。

全国“扫黄打非” 办负责人表

示， 此次专项行动坚持网上网下统筹

管理， 统一标准、 统一尺度。 网络企

业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于专项行动

开始 30 日内对存量内容进行全面清

查， 彻底清理存量低俗信息， 严格审

核增量信息。 行政管理部门对低俗内

容坚决予以下架下线； 对自查自纠不

到位的进行约谈， 明确提出整改要

求； 对拒不整改的坚决予以罚款、 停

业整顿直至关停； 对多次出现问题的

企业、 个人在处罚的同时纳入相关领

域严重失信黑名单。 同时， 希望社会

公众积极参与， 举报相关违法违规行

为， 举报电话 12390， 也可通过中国

扫黄打非网在线举报， 一经核实， 依

相关规定予以奖励。

□据新华社报道

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等多部门近日决定，结合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严厉打击

“套路贷” 等非法放贷涉黑涉恶

活动专项行动，鼓励举报非法放

贷线索。

当前非法放贷活动猖獗，

大量无放贷资质的非持牌机构

将黑手伸向了广大市民和在校

大学生群体， 通过“培训贷”

“校园贷” “现金贷” “手机售

后回租” 等“套路贷” 形式，

诱导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借贷

行为， 造成了个人和家庭财产

损失， 影响了个人学习和生活，

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在本次专项行动中，天津市

民和市各高校在校大学生发现

天津市注册的非法放贷组织和

非法金融活动线索，可向天津市

各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国家金

融管理部门在天津市派出机构

举报，向天津市各级公安机关报

案；也可在工作时间拨打市金融

局（市处非办、市整治办）扫黑除

恶举报电话、天津市非法集资举

报电话、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法

律咨询服务专线或通过邮箱等

渠道进行举报。

天津市金融局 （市处非办、

市整治办） 将紧密会同市扫黑

办、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

保监局、市公安局、市委网信办、

市通信管理局等部门， 共同对

经核实的线索予以严厉打击，

切实维护广大市民和在校大学

生的合法权益。

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特别提醒说， 举报前， 请尽

量了解非法放贷机构、 网址、

App、 公众号名称、注册地等基

本信息，收集好借贷合同、“砍头

息”、畸高利率、被暴力催收、非

法拘禁、 骚扰催收、 非法获取

个人通信录信息、 非法获取个

人隐私信息、 被诱导参与“手

机售后回租” 或“培训贷” 等

非法行为的相应证据材料。

河南：建不良信用电话用户管理系统

建成防范信息诈骗系统 严打通信诈骗

湖南：充当“中介”获利千万

通报多起领导干部“提篮子”典型案例四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依法惩处采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

□据新华社报道

全国扫黑办昨首次举行新闻发布

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

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

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

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 对恶势力违法犯罪认

定、依法打击“套路贷”、处置黑恶势力

犯罪涉案财产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明

确、细化，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明确恶势力认定标准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 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严

格坚持依法办案， 确保在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准确认

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 坚决防

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

根据该意见， 恶势力是指经常纠

集在一起， 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

段， 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 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同时，该意见明确，单纯为牟取不

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

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

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

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

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

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

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严打“套路贷”等新型犯罪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对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

“借贷”“抵押”“担保” 等相关协议，通

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

认定违约、 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

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

证或者采用暴力、 威胁以及其他手段

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

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该意见强调，司法实践中，应当注

意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

件的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

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

路贷”。 因使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

段强行索债构成犯罪的， 应当根据具

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同时，该意见明确，以老年人、未

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为对象实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套

路贷” 造成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

杀、死亡、精神失常、为偿还“债务”而

实施犯罪活动的，除刑法、司法解释另

有规定的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进一步规范涉黑恶财产处置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

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时， 在查明黑恶势力

组织违法犯罪事实并对黑恶势力成员

依法定罪量刑的同时， 要全面调查黑

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依

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

冻结等措施，并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法

作出处理。

意见指出，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

应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 严

禁在立案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 凡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

进行审查，防止因程序违法、工作瑕疵

等影响案件审理以及涉案财产处置。

根据该意见， 对涉案财产采取措

施，应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扶

养的亲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和物

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保证诉讼活

动正常进行时， 可以允许有关人员继

续合理使用有关涉案财产， 并采取必

要的保值保管措施， 以减少案件办理

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

四部门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等意见

严打“套路贷”等新型犯罪


